
 

 

 

社  會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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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課 
一、業務職掌：掌理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社區發展及其他有關社政事項。 

二、主要業務（工作）項目作業流程圖及作業程序說明 

（一）低收入戶作業(B01) 

 （二）中低收入戶作業(B02) 

 （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作業（B03） 

 （四）急難救助作業(B04)  

 （五）災害救濟作業（B05） 

 （六）弱勢單親家庭子女生活教育補助作業（B06） 

 （七）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作業(B07) 

 （八）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作業（B08） 

 （九）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作業（B09） 

 （十）育有未滿2歲兒童育兒津貼補助業務作業(B10)  

 （十一）國民年金法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作業（B11） 

 （十二）重陽節禮金作業（B12） 

 （十三）社區發展業務作業（B13） 

  (十四) 台電回饋金生育補助、幼兒補助、健保補助、生活扶助、急難救助作業

(B14） 

  (十五) 台電回饋金區民意外險業務作業（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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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課 

申請人資料建檔 

結案 

社會課 

核定結果函知申請人 

 當事人 

異議申復 
  社會課 

   函送 
社會局核辦 

低收入戶作業流程圖(B01) 

 

是 

文件齊全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受理 
申請人補件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社會課 

否 

社會課 

   審核相關資料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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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社會課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里幹事填寫調查表家庭訪問並簽註查核結果。 

三、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當事人補件。 

四、社政系統建檔，審核結果發文通知當事人。 

五、當事人對核定結果有異議，轉送社會局辦理申復。 

可能風險 
一、資料未齊全。 

二、家庭訪問查核未完整。 

控制重點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已簽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四、依申請人檢附資料建檔。 

五、經核符合規定者，生活扶助費追溯至受理申請月份發給。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一） 社會救助法 

（二） 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 

（三） 高雄市低收入戶調查及生活扶助辦法 

（四）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低收入戶高中學生就學生活補助計畫 

（五） 高雄市政府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審核作業要點 

（六） 高雄市低收入戶子女生活扶助辦法 

 

二、使用表單 

高雄市社福津貼申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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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戶作業流程圖(B02) 

 

社會課 

 核定結果函知申請人 

文件齊全 

社會課 

   受理申請人補件 

社會課 

申請人資料建檔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社會課 

社會課 

審核相關資料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補件 

 結案 

  社會課 

   函送 
社會局核辦  當事人 

異議申復 

否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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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戶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社會課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里幹事填寫調查表家庭訪問並簽註查核結果。 

三、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當事人補件。 

四、社政系統建檔，審核結果發文通知當事人。 

五、當事人對核定結果有異議，轉送社會局辦理申復。 

可能風險 
一、資料未齊全。 

二、家庭訪問查核未完整。 

控制重點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已簽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四、依申請人檢附資料建檔。 

五、審核結果函知申請人。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一）社會救助法 

（二）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 

（三）高雄市政府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審核作業要點 

 

二、使用表單 

高雄市社福津貼申請調查表 

 

 



附 2-67 
 

社會課 

申請人資料建檔 

 結案 

  社會課 

   函送 
社會局核辦  當事人 

異議申復 

社會課 

 核定結果函知申請人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作業流程圖(B03) 

 

是 

否 

是 

文件齊全 

社會課 

   受理申請人補件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社會課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補件 
否 

社會課 

審核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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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社會課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里幹事填寫調查表家庭訪問並簽註查核結果。 

三、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當事人補件。 

四、社政系統建檔，審核結果發文通知當事人。 

五、當事人對核定結果有異議，轉送社會局辦理申復。 

可能風險 資料未齊全。 

控制重點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已簽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四、依申請人檢附資料建檔。 

五、經核符合規定者， 15 日以前受理當月份補助，16 日以後

受理下月份補助。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一）老人福利法 

（二）老人福利法施行細則 

（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 

（四）高雄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 

（五）社會救助法 

（六）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 

（七）國民年金法 

（八）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 

 

二、使用表單 

高雄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申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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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案 

  社會課 

函知申請人 
不符原因 

是否符合 

依高雄市急難救助辦法、強
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實
施方案核發 

陳  核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至本所領現金 

社會課 

彙整憑證 
送社會局核銷撥款 

  會計室 

 憑證審核 
  

  社會課 

 印領清冊 

領款收據等
相關文件 
   核銷 

急難救助作業流程圖(B04) 

 

文件齊全 

社會課 

   受理申請人補件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社會課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補件 
否 

社會課 

審核相關資料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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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社會課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里幹事填寫調查表家庭訪問並簽註查核結果。 

三、承辦人簽辦、送長官陳核。 

四、核發申請人急難救助金。 

五、黏貼憑證核銷，送會計室控帳。    

六、彙整黏貼憑證，送社會局核銷。 

可能風險 
一、資料未齊全。 

二、冒領補助款。 

 

控制重點 

 

一、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已簽章。 

二、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三、確認領款人身分及申請人關係，印領清冊簽章。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一）社會救助法 

（二）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 

（三）高雄市急難救助辦法 

（四）高雄市急難救助辦法審核作業須知 

（五）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實施方案 

 

二、使用表單 

    高雄市急難救助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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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案 
  社會課 

函知申請人 
不符原因 

是否符合 

  社會局 

 憑證審核 
   撥款 

  社會局 

 印領清冊 
   核銷 

依高雄市政府相關救助
標準辦理 
 

陳  核 

社會課 

函知申請人由社會局撥款 
 

災害救濟作業流程圖(B05) 

 

文件齊全 

社會課 

   受理申請人補件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補件 
否 

社會課 

審核相關資料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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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救濟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里幹事訪查災情並填寫調查表。 

三、承辦人簽辦、送長官陳核。 

四、審核結果發文通知當事人。 

五、由社會局請款核發申請人救助金。 

可能風險 
一、資料未齊全 

二、冒領補助款 

控制重點 

一、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已簽章。 

二、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三、確認領款人身分及申請人關係，印領清冊簽章。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一）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二）水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三）土石流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四）毒性化學物質及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五）旱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六）高雄市災害救助金核發辦法 

 

二、使用表單 

    高雄市災害救助申請暨調查表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1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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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課 

函送社會局 
  核辦 

弱勢單親家庭子女生活教育補助作業流程圖(B06) 

 

文件齊全 

社會課 

   受理申請人補件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補件 
否 

社會課 

審核相關資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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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單親家庭子女生活教育補助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里幹事填寫調查表家庭訪問並簽註查核結果。 

三、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當事人補件。 

四、社政系統建檔，審核結果發文通知當事人。 

五、當事人對審核結果有異議，轉送社會局辦理申復。 

可能風險 資料未齊全 

控制重點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已簽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四、經核符合規定者，生活扶助費以證件齊全（15 日前為當

月發給；16 日後為次月份發給）。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一）社會救助法 

（二）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 

（三）高雄市弱勢單親家庭扶助辦法 

（四）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弱勢單親家庭扶助審核作業要點 

 

二、使用表單 

高雄市社會福利津貼申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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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課 

函送社會局 
  核辦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作業流程圖(B07) 

 

核定結果函知申請

人及公所 

文件齊全 

社會課 

   受理申請人補件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補件 
否 

社會課 

審核相關資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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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填寫應計人口資料表。 

二、社政系統建檔，查調申請人家戶人口財稅、所得相關資料，

以供核對。 

三、里幹事填寫調查表並簽註查核結果。 

四、承辦人核對申請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資料欠缺者通知當

事人補件。 

五、當事人資料齊全，函送 社會局核辦。 

可能風險 資料未齊全。 

控制重點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已簽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計畫 

 

 

二、使用表單 

高雄市社會福利津貼申請書、高雄市永安區公所辦理弱勢

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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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課 

函送社會局 
  核辦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作業流程圖(B08) 

 

核定結果

函知申請

人及公所 

文件齊全 

社會課 

   受理申請人補件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補件 
否 

社會課 

審核相關資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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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填寫家庭應計人口資料表。 

二、社政系統建檔，查調申請人家戶人口財稅、所得相關資料，

以供核對。 

三、里幹事填寫調查表並簽註查核結果。 

四、承辦人核對申請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資料欠缺者，通知當事

人補件。 

五、當事人資料齊全，函送社會局核辦。 

可能風險 資料未齊全。 

控制重點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已簽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一)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二)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審核作業要

點 

 

二、使用表單 

高雄市社會福利津貼申請書、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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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 

異議申復 

 結案 

  社會課 

   函送 
社會局核辦 

社會課 

申請人資料建檔 

社會課 

核定結果函知申請人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作業流程圖(B09) 

 

文件齊全 

社會課 

   受理申請人補件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填寫調查表 

里幹事  社會課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補件 
否 

社會課 

審核相關資料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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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社會課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當事人補件。 

三、審核結果發文通知當事人。 

四、當事人對核定結果有異議，轉送社會局辦理申復。 

可能風險 資料未齊全。 

控制重點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已簽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四、依申請人檢附資料建檔。 

五、經核符合規定者， 15 日以前受理當月份補助，16 日以後

受理下月份補助。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施行細則 

（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 

（四）社會救助法 

（五）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 

 

二、使用表單 

高雄市社會福利津貼申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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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課 

登入社政系統 

育有未滿 2歲兒童育兒津貼補助業務作業流程圖(B10) 

 

文件齊全 

社會課 

   受理申請人補件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社會課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補件 
否 

社會課 

審核相關資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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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有未滿 2歲兒童育兒津貼補助業務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社會課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當事人補件。 

三、資料齊全正確者登入社政系統。 

可能風險 資料未齊全。 

控制重點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書上是否已簽名或蓋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四、經核符合規定者，登入社政系統，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審

核 50 至 75 個工作天後發冊於本所社會課製發准否公文。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參考法令 

(一)衛生福利部育有未滿2歲兒童育兒津貼實施計畫。 

(二)育有未滿2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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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 

異議申復 

 結案 

  社會課 

   函送 
社會局核辦 

社會課 

申請人資料 鍵入系統 

社會課 

核定結果函知申請人 

國民年金法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作業流程圖(B11) 

 

文件齊全 

社會課 

   受理申請人補件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訪視家況   

社會課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補件 
否 

社會課 

審核相關資料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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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法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受理民眾初次申請（核對申請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將申請人全家人口資料鍵入至審核系統。系統會自動轉入戶

政司、役政署、法務部、警政署相關資料以比對民眾所提供

之紙本資料。 

三、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當事人補件。 

四、審核結果發文通知當事人。 

五、當事人對核定結果有異議，轉送社會局辦理申復。 

可能風險 資料未齊全。 

控制重點 

一、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已簽章。 

二、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三、依申請人檢附資料鍵入至審核系統。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一）國民年金法 

（二）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 

（三）社會救助法 

（四）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 

 

二、使用表單 

（一）高雄市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資格申請表 

  (二)高雄市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資格異動申          

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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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課 

轉帳、發放清冊及剩餘款 
函送社會局核銷 

會計室 

審核轉帳及發放清冊 
核對剩餘款 

郵局、農會 

按設定日期撥入當事人帳戶 
清冊蓋章送回 

  社會局 

社會局派員 
代表市長致贈 
 

社會課 

製作現金名冊分送里幹事 

發放禮金 

是否百歲 

郵局、農會 
轉帳 

社會課 

製作郵局、農會轉帳 
檔案及清冊 

收到戶政所名冊   整理名冊 

社會課 

社會課 

統計各里人數 
調查發放方式 

里幹事 

剩餘款繳回社會課 

社會課 

繼續受理領取至社會局
規定日期 

社會課 

轉帳及發放清冊送核 
剩餘款繳回 

重陽節禮金作業流程圖(B12) 

 

否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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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節禮金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依據戶政所提供名冊整理。 

二、統計各里65以上人數及應發放金額開立領款收據送社會局請

款。 

三、調查統計各里郵局、農會轉帳及現金發放人數金額。 

四、由社會局製作郵局、農會轉帳資料送郵局、農會撥款。 

五、各里發放金額由里幹事發放，製作發放名冊交由里幹事做為

發放依據。 

六、里幹事將發放清冊及剩餘款繳回社會課，社會課繼續受理領

取至社會局規定日期。 

七、整理發放清冊及剩餘款辦理核銷。 

八、郵局撥款清冊、農會撥款清冊、現金發放清冊及剩餘款函送      

社會局核銷。 

可能風險 家屬代領，未交當事人。 

控制重點 確實註記代領人身分及當事人關係。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一) 高雄市重陽節敬老禮金發給辦法 

(二)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年度重陽節敬老禮金發給作業注意事項 

 

二、使用表單 

由社會局社會福利平台下載表單及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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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 

執行 

  協會 

核銷資料 
函報本所 

  社會課 

函轉社會
局 
辦理核銷 

  社會局 

通知本所 
掣據 

 社會課 

 出納 

 

  掣據 
送社會局 

會計室 

憑證審查 
撥款 

社會課 

通知協會 
  補正 

社會課 

受理協會 
資料補正 文件

齊全 

社會局 

通知本所 
  補正 

衛生福
利部專
案   社會局 

核定結果
函知本所 

社會局 

 函轉 
衛生福
利部 

衛生福利
部 

審查核定 
結果通知 
社會局 

  社會課 

核定結果
函知協會 

協會 

 

提出 
申請 文件齊全 

函報 
社會局 
 

社會課 

 

 

 初審 

社會課 

 

 

 審查 
 核定 

社會局 

 

 

社會局 

撥款至

本所 

社會課 

通知協會

製據 

協會 

製據送

本所 

社會課 

撥款作

業 

社區發展業務作業流程圖(B13)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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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業務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受理社區發展協會申請補助專案、維修社區活動中心設施或設

備（社會局補助案））及推展社會福利補助（衛生福利部補助案）

（核對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協會補件；函送社會局審核。 

三、社會局核定或轉送衛生福利部核定，核定結果函知本所。 

四、轉知社區發展協會核定結果，並輔導依案執行、核銷。 

 

可能風險 
一、未依規定時間提出申請。 

二、未依規定時間辦理核銷。 

控制重點 

一、年初函知各社區發展協會申請時間，逾期提出退回請於下次再

行提出。 

二、11月底通知尚未辦理核銷社區發展協會依限處理。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一）衛生福利部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

準 

（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推動社區發展工作補助要點 

（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補助社區發展協會維修社區活動中心設

施或設備作業規定 

二、使用表單 

（一）衛生福利部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計畫申請書 

（二）高雄市社會局「推動社區發展工作補助」經費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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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補助 

 結案 

機關首長 

陳核 

台電回饋金生育補助、幼兒補助、健保補助、生活扶助 

、急難救助作業流程圖(B14) 

 

文件齊全 

社會課 

   受理申請人補件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填寫申請表 

社會課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補件 
否 

社會課 

審核相關資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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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回饋金生育補助、幼兒補助、健保補助、生活扶助、急難救助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核對申請人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填寫申請表。 

三、承辦人審核，資料欠缺者，通知當事人補件。 

四、匯入申請人提供之帳戶並公告於本所網頁。 

可能風險 資料未齊全。 

控制重點 

一、本項業務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齊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二、核對申請人於申請調查表上是否已簽章。 

三、證明文件是否齊全，若有缺漏應告知申請人儘速補齊。 

四、依申請人檢附資料建檔。 

五、經核符合規定者，發給補助。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一）社會救助法 

（二）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 

 (三)高雄市永安區運用台電促協金辦理各項補助實施計畫 

 

二、使用表單 

（一）生育補助申請表 

 (二)幼兒津貼申請表 

 (三)生活扶助申請表 

 (四)補助全民健保費用申請表 

 (五)民眾遭遇急難救助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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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課 

函送承保公
司核辦 

承保公司 

函知申請人    
 不符原因 

台電回饋金區民意外險業務作業流程圖(B15) 

 

文件齊全 

社會課 

   受理申請人補件 

受理申請   核對表件 

填寫申請書 

社會課 

社會課 

通知申請人補件 
否 

社會課 

審核相關資料 

是 

理賠款由理賠保險廠商匯
款至申請人指定帳戶並副
知社會課 

符合理賠要件 

不符合理賠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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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回饋金區民意外險業務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一、受理申請人提出申請(核對檢附證件齊全與否)。 

二、資料齊全者，函送承保公司審核理賠；資料欠缺者，通知

申請人補件。 

三、由理賠廠商直接匯入申請人指定帳戶。 

可能風險 未依合約規定期間提出申請。 

控制重點 
承保公司應於收受理賠文件日起 40 天內(依承保廠商收受日起

算含例假日)完成審核手續及理賠事宜。 

參考法令與使用表單 

一、參考法令 

財政部核定之團體保險保單條款 

 

二、使用表單 

保險公司理賠申請書、聲明同意書、領據等 

 

 


